
湖师院教字〔2010〕79号

湖州师范学院学生学习成绩管理办法

为科学规范的管理学生学习成绩，建立高质量的学生学习成绩档案，提高教学管理水平，根据《湖州师范学院学生学籍管理细则》（湖师院发〔2008〕35号）文件精神，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一条 学生成绩管理的内容是按照学籍管理规定提出成绩评定的标准、规定成绩登记方式及成绩库的管理；对在校生各科目的考核成绩录入教务管理系统并进行维护、分类、统计与分析、归档等。学生学习成绩是学籍处理、毕（结）业资格审查、学生学士学位授予资格审查等工作的主要依据。

第二条 学生考核结束后，任课教师要在考试结束之日起四日内将学生成绩录入“学生成绩管理信息系统”。成绩录入要严肃认真、谨慎仔细，各学院要安排专人负责复核。
第三条 成绩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更改。阅卷教师事后认为有错误或学生申请查分，须在成绩公布后一周内（期末考试在开学第一周内）提出申请，经二级学院分管教学副院长同意，由阅卷教师、教研室主任和教学办管理人员共同复查试卷。只能进行有无漏判、漏登及统计错误等形式审查，不得变更既定得分。经复查发现确有错误，由复查人员携带二级学院存档的有错误的试卷和成绩单并填报《教学工作处理单》，经二级学院分管教学副院长审核签字后，报教务处学籍管理科审核。经核查确需变更成绩的，教师应更改所涉各项原始成绩（包括试卷）和成绩单上的成绩并在更改处签名，经教务分管处长批准，由教务处学籍管理科更改成绩管理系统内的成绩。

第四条 课程考核结束后，成绩及试卷分析由课程所在二级学院负责组织，要求对每门考试课程进行统计分析并写出成绩及试卷分析报告。成绩及试卷分析报告一式二份，一份由课程所在二级学院与试卷装订成册，另一份由各二级学院归档保存。所有的考核试卷由课程所在二级学院存档保管。学生毕业离校3年以后，方可销毁。 
第五条 因转学、转专业、复学、补考、重修（替换课程编码）、国（境）外交换学习等原因需进行学生成绩（学分）维护，由教学秘书负责及时处理，学期、学年发生的各种成绩维护工作必须在每学期（学年）结束前完成，二级学院各专业学生成绩转入历年成绩库存档后，仍未维护更正完善的成绩问题将作为二级学院日常教学工作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六条 毕业班学生成绩管理。每学年学生毕业离校后，各二级学院应按规定时间打印本学院毕业生的个人成绩单，报教务处审核后，加盖教务处公章后各学院负责装入学生档案。 
第七条 成绩的存档与查询

（一）学生毕业后，成绩由教务处学籍管理科将毕业生学籍卡（含成绩表）统一打印、审核，加盖教务处公章，交存学校档案馆。

（二）在校学生需要查询成绩并出具在校学习成绩证明的，由所在二级学院统一审核打印、经办人签字后，到教务处学籍管理科办理审核盖章手续。

（三）已毕业（结业）学生需要出具在校学习成绩证明的，到学校档案馆查询。

第八条 成绩管理的具体工作分别由教务处和各二级学院分工协作完成。各二级学院是学生成绩管理的具体操作和实施者，教务处负责审核、备案。

第九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二О一О年十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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